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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PTGF的一封信

兼職女友(PTGF - Part Time Girl
Friend)，我見網上有不少PTGF，年齡集中13歲至17歲(即中學時期)，平均每次出街大約200元一小
時，有些還包含色情服務，令收益提高。有些更求包養，出價達過萬元。

真的要出賣身體來換取金錢上的需要？

200元可以拿來做好多事，亦都可以填飽好幾餐飯。為何一個中學生會對金錢有這麼大的渴求。

我是一個十七歲的學生，每月只有一百元零用錢，我有很多東西都想買，每樣價錢在1000 -
15000元範圍。不過我是用汗水換來的。然後買心愛的東西。

我知道，你可能未夠年齡上班，但是一個中學生，對錢真的有這麼大的需求？我不信閣下的家人沒有
給你零用錢。而且我真的很想知道，究竟要買什麼。一堆衣服？十多雙鞋？連書包都是名牌？還是這
麼細就已經懂得將金錢拿來儲做首期買樓？

我真的很想知道，究竟要買什麼。

錢...真的這麼重要?
錢...能購買真感情?
錢...比得上用自己身體來換取？

我在網上了解，據我所知，有位13歲妹妹就已經在網上接Job，做PTGF，而且是就讀某區傳統女名
校，對該校的聲譽損害甚多，據得悉，她還與其他同學一起接Job，。問題出於此。現在才13歲就對
金錢有需求，除此之外，還透過交友平台，認識不少男士，為求增加賺錢機會。認識不少“老闆”。
而最大的問題是，Direct的資料包括自拍照，而且加上電話號碼¹。將電話號碼交給陌生人是一件很
危險的事！難道網民對網絡上的戒心是很低？而且不了解電話號碼的重要性？

電話號碼是一個私隱。不能隨便告訴給陌生人。因為有了電話號碼能清楚了解你Facebook，你的不
少帳號都會一目了然。不過他們只是擁有你某部份帳號，並不是登入！有些無聊人更會利用電話號碼
來嬉戲。例如半夜叫你起身痾夜尿，一直煩擾你！你以後還敢將你的電話號碼隨便講給別人？

一但別人擁有你的電話號碼，個人資料及相片，就可以冒認你。所以網上交友要謹慎！

你們可否反思現在的生活，是否用金錢衡量？過份的物質生活，真的是好事？錢對於你們真的好重要
？我不認為。我不認為！

物質生活真的是件好事？ 


